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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護理計劃 
California Advocates for Nursing Home Reform 

 

 

療養院改革法案（OBRA '87）給予家㆟，以及如可能的話，給予住院者涉及和參與制

定㈲意義和㈲效的護理計劃之櫂利。此傳單提供根據 OBRA '87 法案㈲關護理計劃和

你的權利之基本㈾料。 
 

為什麼我應參與入住療養院家㆟之護理計劃？ 

 當住院者連同家人參與健康護理決定時，幾乎可以肯定住院者可以得到更好的護理、在療養

院的生活質素更高、和更能保持獨立。住院者有權拒絕治療，包括使用約束。只有通過護理計劃

的程序住院者才能實行這個權利。 

 

療養院需要知道住院者什麼㈾料？ 

 法律規定，療養院要做一個全面的評估，包括住院者醫療情況和醫療歷史的資料、住院者能

做日常活動例如穿衣、梳洗、走路、飲食、上廁所、講話和決定的能力、出院的可能和康復的可

能。評估同時應包括住院者身體限制的資料。例如，聽覺和視力是否有損、中風後癱瘓、平衡問

題等。療養院為職員收集所需的資料。職員將使用這些資料，決定適合住院者的治療方案。 

 

如果我的家㆟不過是因為㆒㊠嚴重的健康情況而需要入院，為什麼療養院需要知道所㈲這些㈾

料？ 

 在此初步評估中所得的詳細和全面的資料，是用來掌握新住院者的「整體情況」。療養院職

員照料的新住院者，不僅是「204 號房者有心臟充血問題」而已，而是 204 號房這個人現時的能

力和需要，以及她的特別好惡、習慣、或日常生活模式等。 

 

 療養院的護理小組使用所有這些資料，來為住院者制定一個護理計劃。因為它是「量身定做」

的，所以它能解決住院者初步評估的需要。當療養院適當使用資料的時候，住院者的護理和生活

質素，均告增加。 

 

療養院什麼時候需要住院者和我提供此類㈾料？ 

 法律規定在入院後的十四天內完成全面的評估。你可能不想在簽約入住療養院的一天內做妥

所有這些東西。你或者想等在下次探訪時才和職員討論。法律規定療養院在做初步全面評估之後

的七（7）天內，制定一個護理計劃。院方將舉行一個護理計劃會議，根據評估的結果，討論治

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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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向療養院提供所㈲這些㈾料後，我的角色是什麼？ 

 你的角色什麼重要！院方將舉行一個會議，研究評估的資料和制定一個護理計劃。住院者（如

能夠）和你應出席會議，這是十分重要的。你想知道專業的職員從評估中知道什麼，以及他們認

為什麼護理是最好的。你和住院者應該參與這些決定。如住院者能自己做決定，當然由她決定是

否接受此計劃。如有些地方你或住院者無法同意，應該提出來討論。如院方的職員有忽略考慮住

院者的某些因素，你或住院者應在會議上提出來。 

 

院方會在其他時候查詢㈾料嗎？ 

 有規定院方最少每三個月評審此初步評估。這是在「護理計劃會議」是進行的。你和住院者

（如她能夠）應出席每個此類會議。 

 

住院者和我如何知道這些護理計劃會議以在什麼時候召開的？ 

 根據聯邦法（§483.10(d)），必須事前充份通知住院者有關其護理和治療，以及任何可能影響

其健康的護理或治療改變。住院者並且有權參與治療之計劃。所以，院方有責任在治療之前，充

份討論治療方案和選擇。院方必須安排住院者和住院者的家人參與及討論。因為州政府沒有設定

有關此類安排的統一政策，你應聯絡院方，查詢他們如何遵守此聯邦法的程序。 

 

如果護理計劃會議是在我工作那㆝舉行又如何？ 

 請與院方主任或負責編排護理計劃會議時間的人溝通，要求他們安排一個方便你能出席會議

的時間。 

 

在這些會議㆗將發生什麼？ 

  負責不同護理工作的職員將討論自上次護理計劃會議之後，住院者的進展情況或問題。如果

有問題需要解決的，應根據職員對住院者之認識和其書面紀錄進行討論。他們會向你和住院者（如

有出席）查詢，而你們應就討論的項目告訴你們所知的情況及講出你們的意見。很多時當出現「問

題」時（例如，住院者進食情況欠佳和體重減輕），最簡單的方案是留心聽住院者和家人的話及

意見。在實行治療方案或選擇之前應先做討論。 

 

 最後，在會議中，大家將同意決定護理的目標，及在住院者的紀錄上說明衡量的方法。在下

次會議時，你和住院者及職員將評估達到的目標的進度，以及是否需要設定進一步的目標。如未

能達到目標，則應提出為什麼做不到的問題，及制定計劃確保能達成目標。 

 

如為我的家㆟提供某些服務但其情況並無好轉，院方是否仍需提供此類服務？ 

 根據聯邦法律，院方需要「就促進維持或加強每名住院者的生活質素，應以某種方式和某類

環境為住院者提供護理」。此外，法律並規定院方必須為住院者提供服務，使每個住院者均能「得

到或維持最佳的身心和心理健康。」例如，即使住院者需要用輪椅走動，療養院仍需提供康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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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護理（動作運動和如適當的話，下床走動），使住院者不會喪失更多的身體功能。 

 

假設院方想用約束身體的措施時候。 

 OBRA '87 禁止使用無須用於治療住院者醫療症狀之身體或化學（藥物）約束。不可以因為

住院者「激動」、遊蕩或職員之方便而使用約束。法律示准療養院因為怕住院者「可能跌倒」而

用約束的方法。反之，院方應為住院者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同時可使住院者能保持獨立之最高

程度。 

 

 例如，如住院者身體平衡欠佳，職員需要決定為什麼有此情況，以及無須用身體或藥物的約

束之其他方法。院方必須嘗試較少約束怫的方法。在護理計劃會議時應討論治療的方案和選擇。 

 

什麼時候准用身體或藥物的約束？ 

 當治療醫療症狀有此需要，或當其情況可促進更大的獨立性時，可用身體或藥物的約束。使

用約束方法必須詳細的紀錄在住院者的檔案內。 

 

 在國內各地的良好療養院都知道，真正需要用約束的情況事實很少。當看護和醫療護理越見

改善時，使用約束就越見下降，從加州療養院現時平均 60-80%住院者有被約束減至更可接受的

2-5%。 

 

如果要我簽署同意家㆟使用體位支持的文件，我應否簽署？ 

 絕對不要！「體位支持」是約束的一個較婉轉的講法。有些設施在入院的文件包內包括一些

空白的同意書。它們同時包括釋放責任的表格，如住院者或其法律代表不同意使用約束方法時，

在住院者受傷時將解除院方之任何法律責任。這些空白的豁免責任書是非法的。不要簽署。 

 

如我的家㆟㈲遊蕩或變得激動時，療養院是否可用藥物來使之鎮定？ 

 再次，絕對不可以！聯邦和州訂法律均禁止作此類藥物使用。除非「規定」用於治療其症狀，

不可用任何藥物約束住院者。如有使用此類約束，必須在住院者的醫療檔案內詳細紀錄其醫療必

需之原因，以及在使用藥物之前是否尋求其他治療選擇。記住，住院者有權拒絕！ 

 

如我的家㆟無法控制她的膀肛，使用導管是否㆒個好主意？ 

 法律准許療養院只有在醫療或臨床情況指出需用導管時，可用導管。對任何有失禁的住院

者，院方必須提供預防尿道發炎和盡可能恢復正常膀肛功能的服務和治療。 

 

 很多時候小便失禁是暫時性和因為服藥所致。失禁可能因為住院者無法上廁所。（可能她被

繫於椅子無法動身，或她需要協助上廁所而得不到及時的幫助）。院方必須找出失禁的原因，和

實行消除這些原因的計劃。此外，院方並應為事實上有失禁情況或有此風險的住院者，設有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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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便計劃。 

 

假設療養院想在我家㆟的腹內插入管道。在這方面㈲什麼管理的準則確保護理良好？ 

 經常記住 OBRA '87 規定院方需要做些什麼確保能保持住院者能力的最高程度。如住院者可

以吞食並能從進食中取得足夠的營養，那麼就無須用導管。職員為住院者喂食，可能需時較長，

但這不是插入腹管或鼻胃管可接受的原因。插入腹管必須有臨床的情況指出醫療上是有必要的。

同時，院方必須盡可能盡快再次讓住院者能用口進食。也就是保持住院者「功能的最高程度」。 

 

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不知道我是「准許」參與我家㆟的護理計劃的！我還㈲什麼權利，可使療養

院的生活最能㊜合我的家㆟？ 

 OBRA '87 為住院者和他們家人訂立很多的權利。以下是一些根據聯邦法設定的權利。它們

同時影響住院者和他們的家人／法律代表。 

 

• 住院者有私人溝通（書面或電話）和接待家人私訪的權利。 

• 家人有權隨時往訪住院的家人，當然必須先得到住院者本人的同或不同意。重要的是，

住院者有權利歡或不歡迎家人到訪。院方不可以例行為住院者做決定。 

• 如院方嘗試要住院者出院或將住院者轉往別的設施，住院者有權經過正當的程序處理。

如需住院者出院或轉院時，院方必須用書面通知住院者及如知道的話，通知其家人或法

律代表。此通知必須在嘗試要住院者出院或轉院前三十天提出，及包括嘗試要其出院或

轉院之原因，和告訴住院者可以上訴決定的權利。 

• 住院者有權在院內組織和參與住院者團體――設立和成為住院者委員會的一員。 

• 住院者和她的家人有權在院內與院內其他住院者的家人會面――成為家庭委員會一部份

的權利。 

 

 最後一項權利可能是確保我們家人得到高質素護理和高質素生活的最好方法。與及通過家庭

委員會合作，你無須獨自應付一切。你屬於一個關心家人的團體。你可以對院方的政策和日常的

作風做出重大的影響。 

 

 如你想索取一份 CANHR 有關組織家庭委員會的小冊，或需要協助組織家庭委員會，請聯絡

CAN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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